







同政规〔2025〕4号


同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同江市鼓励旅行社“引客入同”
旅游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管委会，市政府各直属单位：
《同江市鼓励旅行社“引客入同”旅游奖励办法（试行）》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同江市人民政府      
2025年6月18日          
[bookmark: _Toc82593122][bookmark: _Toc89769932][bookmark: _Toc89769903][bookmark: _Toc82593150]


同江市鼓励旅行社“引客入同”
旅游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我市旅游业发展，发挥旅游带动消费作用，充分调动旅行社招徕游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旅行社招徕旅客入市旅游，依据《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黑龙江省鼓励旅行社“引客入省”旅游奖励办法（试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同江市鼓励旅行社“引客入同”旅游奖励办法（试行）》，按照“依法申请、按期申报、审查核实、公平公开、科学规范、绩效管理”的原则组织实施。

第二章 奖励范围、条件和标准
第三条  申请奖励的旅行社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依法依规注册；
（二）具备组织或承接旅游团组资质；
（三）当年没有受到旅游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处罚；
（四）无重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和重大服务质量投诉案件。
第四条  境内游奖励项目和标准
拟申报奖励的旅游团队须从佳木斯市地区以外招徕的客源。
同江市境内停留2天1夜（含）以上，游览景点2处（含2处，其中至少一处收费A级景区）以上。注：同一组团（人次）只奖励一次，不在各项奖励中重复计算。
1.累积奖励：旅行社所招徕的游客人数年度内累计达到1000（含）人次，给予一次性奖励5000元。每增1000人次，奖励递增5000元。
此项奖励与航班团组奖、火车团组奖和汽车团组奖不重复奖励。
2.大型团队奖励：
①火车团组奖：通过专列、高铁形式，每车次旅游团组达100人（含）以上，奖励旅行社100元/人次。
②航班团组奖：通过包机或切位形式，每航班旅游团组达到50人（含）以上，奖励旅行社100元/人次。
③汽车团组奖：通过旅游包车形式，同一团组每次包车5辆以上（人数200人以上），给予旅行社2000元奖励。旅游人数每增加40人递增2000元。
④自驾团组奖：通过自驾车形式，佳木斯市外游客自驾车团队每次达到10辆车（含）以上，且旅游人数40人（含）以上，给予旅行社4000元奖励；每增加5辆自驾车，且旅游人数每增加20人递增2000元。组织房车达到10辆（含）以上，且旅游人数达30人（含）以上，给予旅行社5000元奖励；每增加1辆房车，且旅游人数每增加3人递增500元。同一批次团队（人员相同、车辆相同、时间相近）只能申请一次奖励。
第五条  出入境游奖励项目和标准
拟申报从同江出境奖励的旅游团队，一次达到5人以上的，按照团队人数给予旅行社100元/人次的奖励；拟申报入境奖励的旅游团队，须为非中国籍游客，按人数给予旅行社200元/人次的奖励。
注：所有奖励范围内每个旅行社累积合计最高奖励不超过30万元。享受省级奖励政策标准的不重复奖励。

第三章 申报、审批及发放程序
第六条  申报材料
（一）《旅行社招徕游客备案表》（附件1），《旅行社奖励申报表》（附件2），《旅行社招徕游客组团行程确认单》（附件3）。
　　（二）与民航部门签订的租用合同和民航部门批复文件及复印件。
　　（三）民航、铁路部门下发的航班、车次时刻表通知或机场起降记录复印件、铁路网络电报。
　　（四）“引客入同”游客在同江境内团队行程单（最终计划单）里面体现A级收费景区、景点游览、旅行社组团的游客名单、电子合同、团体客票（由航空或铁路部门提供），以及团队住宿发票，组团社与同江市地接社签订的团队确认书，入境口岸边检材料复印件。
（五）通过汽车形式“引客入同”的旅行社需提供运输公司营业执照，道路交通许可证，车辆行驶证，驾驶员的驾驶证，驾驶员的营运资格证，旅行社与运输公司的包车合同。
（六）旅行社营业执照和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第七条  审核程序
（一）申请“引客入同”的旅行社按规定提供申报材料，主动接受文旅等部门对申报材料、奖励资金等相关情况的审查核实和监督检查，确保材料真实性。
[bookmark: _GoBack]（二）同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成“引客入同”审核小组，负责奖励的初审工作。对初审合格的申报企业提交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形成审计报告。同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召开党组会议，对评审小组审核意见和第三方审计结果进行讨论研究，形成局党组会议决议。同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将奖励审定意见报同江市人民政府审批。并经同江市政府网站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
（三）公示期间无异议的，同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将奖补申请报告报同江市政府审批，由同江市财政局进行奖补金额拨付。
（四）同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奖补资金的具体发放，并完善发放证明资料。
（五）旅行社奖励资金发放时限为一年期兑现（1月1日至12月31日），当年年末对各旅行社的申报材料进行汇总审核、申报公示。旅行社逾期未提出申请、提交奖励材料者，视为放弃奖励。
第四章 监督评价
第八条  申请奖励的旅行社按规定提供申报材料，主动接受文旅、财政、审计等部门对申报材料、奖励资金等相关情况的审查核实和监督检查。
第九条  旅行社有下列情况一经查实将不予奖励或收回奖励，并在5年内取消其受奖资格：采取虚假申报、削价组团或降低服务标准组团等方式冒领、骗取奖励的；受到旅游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处罚的；旅游过程中发生服务质量投诉并造成不良影响的；发生旅游安全责任事故的。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同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试行时间为两年。









附件1：
旅行社招徕游客备案表

	组团社名称：
	组团社联系人（电话）：

	地接社名称：
	地接社联系人（电话）：

	抵达同江时间：
	离开同江时间：

	旅游行程
	

	团队人数
	

	组团社负责人签字（盖章）：
	地接社负责人签字（盖章）：







附件2：
旅行社奖励申报表
	申报单位名称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号
	

	通讯地址
	
	邮  编
	

	法人代表
	
	电  话
	

	
申
请
项
目
及
金
额
	一日游奖项
	申请人次
	申请金额（万元）

	
	
	
	

	
	二日游奖项
	申请架（列、辆）人
	申请金额（万元）

	
	1、接待团组奖
	
	

	
	2、火车团组奖
	
	

	
	3、航班团组奖
	
	

	
	4、汽车团组奖
	
	

	
	5、自驾游团组奖
	
	

	
	6、出境团组奖
	
	

	
	7、入境团组奖
	
	

	
	合计（小写金额）：
	

	
	合计（大写金额）：
	

	佐证材
料目录
	

	旅行社
法人承诺
	                                                          
 （公章）
                                                        年   月   日

	同江市文体广电
和旅游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同江市人民政府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旅行社招徕游客组团行程确认单
	组团社名称：
	组团社联系人（电话）：

	地接社名称：
	地接社联系人（电话）：

	抵达日期：
	离开日期：

	旅游行程
	

	游客人数
	
	车牌号或车辆数；

	组团社负责人签字（盖章）：
	地接社负责人签字（盖章）：

	游览景区（点）名称：        日期：

游览景区（点）名称：        日期：        
                           
入住宾馆（名称）：          日期：

























	同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6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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